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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韶关市司法局关于参照公安机关标准提高市强戒所辅警薪酬待遇的请示

拟办意见

市司法局来文称,近年来,该局下属单位市强戒所通过聘用警务辅助人员 
·

有效缓解了警察编制偏少、警力不足的压力,有效地维护了监管场所的安全稳 |

定。目前,该所共有辅警编制65人 ,岗位工资为4.3万元/年 ,远低于公安机关
警务辅助人员薪酬待遇标准6.2万元/年。一直以来,该所辅警工作任务繁重, .
特别是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需与警察一起封闭执勤,平时24小 时轮流值
班,工作强度大、风险高。为完善辅警工资待遇保障制度,充分调动辅警工作
积极性,稳定辅警队伍,使之更好服务我市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工作,该局
经征求市财政局意见,现来文请求市政府批准该所辅警薪酬待遇标准参照 《韶
关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全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薪酬待遇的指导意见》 (韶
府 E2019)30号 )从2021年起,由人均4.3万元/年提高到6.2万元/年 (按 65人

编制人数,总金额从279.5万元/年提高到403万元/年 ),并纳入市财政预算项
目保障。

市财政局意见 :根据 《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全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
员薪酬待遇的指导意见》 (韶府 〔2019〕 30号 ),市公安局机关辅警薪酬待遇
从4.3万元/人 /年的标准提高到约6.2万元/人 /年。考虑到司法戒毒警察是人民
警察警种之一,司法强制戒毒警务辅助人员主要工作也是协助司法戒毒警察完

·

成执勤、管理等工作任务。综上,对你局申请将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辅警参照
市公安辅警经费薪酬待遇执行 (约 6.2万元/人 /年 )无意见,所需经费从2021年
起纳入单位部门预算予以保障。

拟办意见 :拟同意市财政局意见。

呈旭初、超武、清兰同志阅示                   |

综台七科李彬 2021-01-22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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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司法局文件

韶司〔2021〕2号 签发人：吴文丽

韶关市司法局关于参照公安机关标准

提高市强戒所辅警薪酬待遇的请示

市政府：

我局下属单位市强戒所目前辅警编制 65 人。近年来，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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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聘用警务辅助人员有效缓解了警察编制偏少、警力不足的压

力，有效地维护了监管场所的安全稳定。但是，当前该所辅警待

遇偏低问题十分突出，队伍的工作积极性和稳定性收到了严重影

响。

目前，该所辅警工资标准仍执行协管员经费标准，岗位工资

为4.3万元/年，远低于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薪酬待遇标准6.2

万元/年。而一直以来，该所辅警工作任务繁重，特别是当前疫

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需与警察一起封闭执勤，平时 24 小时轮流

值班，工作强度大、风险高，致使岗位吸引力低，难以满员招聘，

辅警长期处在缺编状态。同时，由于辅警的身份是临时性的，待

遇又明显偏低，就是找进来的思想也不稳定，一旦有更高薪的工

作，就会立即跳槽另谋高就，人员流动性极大，严重影响工作的

连续性。戒毒警察是人民警察警种之一，包括辅警在内的警务从

业人员都必须具备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与业务专业技能。辅警人

员流动的频繁，势必带来招聘录用成本、上岗前教育成本、岗位

培训成本、离职空职成本等人力成本的增加。

为完善辅警工资待遇保障制度，充分调动辅警工作积极性，

稳定辅警队伍，使之更好服务我市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工作，

现请求市政府批准参照《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全市公安机关

警务辅助人员薪酬待遇的指导意见》（韶府〔2019〕30 号）中

公安机关辅警薪酬待遇标准，从 2021 年起将市强戒所辅警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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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标准从人均 4.3 万元/年提高到 6.2 万元/年（按 65 人编制

人数，总金额从 279.5 万元/年提高到 403 万元/年），并纳入市

财政预算项目保障。

当否，请批示。

附件：1.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全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

员薪酬待遇的指导意见

2.关于对《参照公安机关标准提高市强戒所辅警薪酬

待遇的函》的复函

韶关市司法局

2021 年 1 月 22 日

（联系人：骆晓毅，电话：18927898100）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韶关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1 年 1月 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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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府〔2019〕30号

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全市公安机关警务
辅助人员薪酬待遇的指导意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韶关新区，市政府有关部门：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

作的意见》（国办发〔2016〕15 号）、《广东省公安机关警务

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222 号）和《市委常委会会议

决定事项通知》（〔2019〕53 号）有关精神，为进一步提高全

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以下简称警辅人员）队伍建设和管理

水平，规范警辅人员薪酬待遇，增强警辅人员岗位吸引力，结合

我市实际，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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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省政府及市委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

辅人员管理的决策部署，以规范化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重点，

规范警辅人员薪酬待遇，不断提高警辅人员薪酬管理的科学化水

平，建立健全与警辅人员队伍发展相适应的薪酬管理体系，增强

警辅人员岗位吸引力，降低警辅人员流失率，保持警辅队伍稳定，

为维护我市社会治安稳定、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二）基本原则。坚持激励与约束相统一，按照警辅人员承

担的工作职能、危险程度、艰苦程度、劳累强度等差异，做到薪

酬水平同责任、风险和贡献相适应；坚持薪酬制度改革与相关改

革配套进行，建立健全警辅人员薪酬水平正常增长机制；坚持物

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提倡奉献精神，充分调动警辅人员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规范警辅人员薪酬待遇

警辅人员薪酬结构主要由工资待遇、值勤岗位津贴、加班补

贴、年度奖金、差旅补助、社会保险与住房公积金、特别奖励七

部分构成。

（一）工资待遇。警辅人员工资总体待遇应按照高于当地政

府购买服务岗位工资水平的原则，核定当地警辅人员工资标准，

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二）值勤岗位津贴。

警辅人员参与值勤的，参照当地人民警察值勤岗位津贴发放

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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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警辅人员承担的工作职能、执行任务的危险程度、工作

条件艰苦程度及对身心的危害程度、工作劳累强度等因素，值勤

岗位津贴分为市、县（市、区）2 个层次，每个层次分一类、二

类两类标准。其中，执行一类津贴标准的人数，不得超过本级公

安机关警辅人员值勤总人数的 40%。按照实际值勤天数计算，按

月发放，每月发放天数不超过法定工作日 22 天。

县级公安机关警辅人员（含市级公安机关高速公路各大队、

松山分局、拘留所、看守所）值勤岗位津贴标准为：一类津贴每

人每天 50 元、二类津贴每人每天 40 元。

市级公安机关警辅人员值勤岗位津贴标准为：一类津贴每人

每天 40 元、二类津贴每人每天 30 元。

执行一类津贴标准岗位一般为：协助人民警察开展检查巡逻

布控、刑事犯罪侦查、经济犯罪侦查、毒品犯罪侦查、交通执法

和事故处理岗位，监管场所协助民警与被监管人员、戒毒人员、

精神病患者直接接触的监管岗位，派出所协助民警外勤岗位。

执行二类津贴标准岗位一般为：户政、出入境管理、交通违

法处理等窗口岗位以及机关办公室等行政助理岗位。

（三）加班补贴。

警辅人员加班补贴应参照人民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

贴执行标准予以发放，实行总量管理原则，按照每月人均 710 元

和实有警辅人员数，分别核定每月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总

量。

警辅人员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的，应当补休；不能补休的，

应当给予补助。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是指在一周工作 5 个工作日



— 4 —

的基础上，正常休息日或法定节假日加班。日工作时间 2 个小时

以上、4 个小时以内的，按加班半天计算；日工作时间 4 个小时

以上的，按加班 1 天计算。

警辅人员脱产学习培训以及参加会议占用正常休息日和法

定节假日的，不视为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

加班补贴严格依照加班考勤情况发放，不搞“普惠制”和“平

均主义”。要保障警辅人员的正常休息权利，每月发放加班补贴

的天数不超过 6 天。

（四）年度奖金。根据警辅人员年度考核结果情况，可参照

月工资标准给予发放年终一次性奖励金。

（五）差旅补助。警辅人员因工作需要须出差的，应参照当

地差旅管理办法和规定，凭票据实核销相关费用，享受差旅补助。

（六）社会保险与住房公积金。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警辅人

员办理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缴

存住房公积金，并为从事高危险岗位工作的警辅人员购买必要的

商业保险。

（七）特别奖励。对在工作中有突出成绩和重大贡献的警辅

人员，可根据实际给予特别奖励。

三、切实加强警辅人员薪酬待遇保障

（一）高度重视。警务辅助人员队伍是公安机关一支不可或

缺的重要力量，在协助人民警察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

开展行政管理和服务人民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缓解了

公安机关任务繁重与警力不足的压力。我市公安机关警辅人员与

人民警察一道，坚守岗位，尽职尽责，日夜奋战在巡逻执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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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治安等工作一线，为维护我市社会治安稳定、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作出了突出贡献。各县（市、区）、

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规范警辅人员薪酬待遇的重要意义，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协同配合，务求取得实效。

（二）财政保障。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

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6〕15 号）第二十一条

规定“警务辅助人员的工资福利、装备保障、社会保险以及日常

管理等所需经费，由各级财政部门按照财政体制予以全额保障，

不得挤占公安机关经费预算”。各县（市、区）政府、市财政局

要认真按照上述要求，将上述警辅人员薪酬待遇所需经费列入本

级财政预算，依法保障警辅人员的合法权益。

（三）加强督查。市公安局要会同有关方面加强对各县（市、

区）、市各有关部门的工作指导，加强对工作落实情况的督查和

总结，重大事项及时报告市政府。

韶关市人民政府

2019 年 8 月 15 日

公开方式：不公开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

办公室，市中院，市检察院。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8 月 16 日印发

Z



关于对《参照公安机关标准提高市强戒所
辅警薪酬待遇的函》的复函

市司法局：

收到你局《关于参照公安机关标准提高市强戒所辅警薪酬

待遇的函》，来函请求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辅警参照市公安辅警

经费薪酬待遇执行。经研究，复函如下：

根据《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全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

员薪酬待遇的指导意见》（韶府〔2019〕30 号），市公安局机关

辅警薪酬待遇从 4.3 万元/人、年的标准提高到约 6.2 万元/人、

年。考虑到司法戒毒警察是人民警察警种之一，司法强制戒毒

警务辅助人员主要工作也是协助司法戒毒警察完成执勤、管理

等工作任务。综上，对你局申请将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辅警参

照市公安辅警经费薪酬待遇执行（约 6.2 万元/人/年）无意见，

所需经费从 2021 年起纳入单位部门预算予以保障。



上述意见请报市政府审批。

韶关市财政局

2021 年 1 月 18 日

（联系科室：行政政法科 电话：8177119）

信息公开方式：不公开


